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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某饲料公司与某粮油公司签订了《豆
粕销售框架协议》和《销售合同》，约定
某饲料公司向某粮油公司购买 1 . 4 万吨豆
粕。若未按约定期限付款提货，则某饲料
公司需按未提货货款额的 20% 向某粮油公
司支付违约金。由于某饲料公司在延长提
货期限届满后仍未付款提货，某粮油公司
向其发送了通知函，通知解除合同，并另
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1 、判令某饲料公
司向某粮油公司支付违约金差额 1013 . 3 万
元； 2 、判令某饲料公司向某粮油公司赔
偿违约损失 149 . 8 万元。
【裁判】
　　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7 日作出判决：某
饲料公司支付某粮油公司损失、违约金共
计 403 . 2 万元。宣判后，某粮油公司、某
饲料公司均以法院认定违约金数额错误为
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作出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饲料
公司支付某粮油公司违约金 990 . 6 万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饲料公司在延
长提货期限届满后仍未付款提货，构成根
本违约。某粮油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并
有权要求某饲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某饲
料公司关于某粮油公司不存在损失的抗
辩，视为提出了违约金过高的抗辩。应否
调减应以某粮油公司的损失为基准，并结
合其他因素进行公平合理的判断。《销售
合同》约定的应提货货款额为 6264 . 8 万
元，参考某粮油公司在某饲料公司违约行
为发生后合理期间内多次向不同案外第三
人销售结算价格的平均值，估算出某饲料
公司未提货市场价格为 5114 . 2 万元。两者
的差额 1150 . 6 万元，即为某粮油公司的损
失。当事人合同约定的 2 0% 违约金为
1252 . 9 万元，高出某饲料公司的损失未达
30% ，不足以认定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
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
则解释》)第 65 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违约
金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形，不符合《民法
典》第 585 条第款关于应当酌减约定违约
金的规定。故对某粮油公司主张的 20% 违
约金应予支持。一审根据《合同编通则解
释》第 60 条第一款规定，以基差为标准酌
定某粮油公司的经营利润损失，适用法律
及认定事实均不当，在此基础上酌减约定
违约金错误。二审在扣减某饲料公司预付
货款 262 . 3 万元后，改判某饲料公司向某
粮油公司支付违约金 990 . 6 万元。
【法官说法】
　　违约金是指违约方按照合同约定，为
其违约行为向非违约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
钱。在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时，应从以下
三个方面依次进行。
　　首先，通过查明非违约方损失，确定
调整的基础是否存在。
　　违约金是当事人事先对违约损害赔偿
的预估，以填补非违约方损失为原则，具
有担保合同履行的功能。《民法典》坚持
合同自由和诚实信用原则，充分尊重当事
人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违约金调整规则作

为违约金责任承担的例外情形和特殊规
则，根据《民法典》第 585 条第二款规
定，只有在违约金“低于损失”或“过分
高于损失”时才能适用。也就是说，违约
金调整应当以损失为基础，查明非违约方
损失是决定是否启动违约金调整程序的关
键。
　　其次，通过违约金与损失的比较，确
定调整程序是否启动。
　　启动违约金调整程序的必要条件是违
约金“低于损失”或“过分高于损失”，此为事
实认定问题。要将违约金数额和非违约方损
失数额予以比较，得出客观结论。
　　基于违约金补偿性的基本功能，违约
金调整分为调减和调增。《民法典》第
585 条第二款规定，调减适用“过分高于
损失”标准。《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65 条
确定了违约金数额超过损失的 30% 这一具
体量化判断标准，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
超过损失的 30% 的，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
损失，应予调整；违约金高于损失但低于
损失的 130% 的，属于适当高于损失的情
形，不必调整。《民法典》第 585 条第二款
同时规定，调增适用“低于损失”标准，也即
违约金只要低于损失，就应予以调整。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64 条第二款规
定，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
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
当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
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因
此，不论是违约方请求适当减少违约金，
还是非违约方请求适当增加违约金，都应
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约
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或者“低于
损失”承担举证责任。
　　最后，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适当调
整违约金数额。
　　违约金调整程序启动后，具体应当将
违约金调整至多少数额，《民法典》和相
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合同编通则
解释》第 65 条仅规定，要以损失为基础，
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
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
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
一般而言，为维护违约金“补偿性为主、
惩罚性为辅”的属性，调整后的违约金数
额都不能低于非违约方的损失。违约金低
于损失的，就要增加到损失的数额，以充
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对于过分高于损失
的情形，要适当减少。如果不存在违约方
过错程度较重、纯粹商事合同或者违约金
条款是由违约方提供的格式条款约定等特
殊情形，违约金调整的结果应保持在损失
的 100%-130% 区间。
　　综上，违约金调整规则旨在兼顾当事
人的合同自由和合同正义，其启动的关键
在于非违约方损失的确定。法院在适用违
约金调整规则时，要严格依据《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违约金调整
结果的公平合理和统一，有效协调合同自
由和合同公正的关系，有效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利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王林林 胡科刚

如何判断违约金调整的诉请

是否应予支持
【案情】
　　 2023 年 2 月 9 日，临朐某混凝土公司与山东
某建设工程公司签订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由临
朐某混凝土公司向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项目供应
混凝土，并指定柏某莹为山东某工程建设公司的
发货单签收人。临朐某混凝土公司追要混凝土货
款时，因 2023 年 5 月 7 日、 6 月 6 日、 7 月 5 日
三份供货对账单上签字为“张某玉”“李某
波”，没有柏某莹的签字，山东某工程建设公司
对该三份对账单不予认可，并否认张某玉、李某
波系其公司员工，拒绝支付货款，由此产生争议
诉至法院。
  审理中，临朐某混凝土公司主张的对账过程
如下：临朐某混凝土公司经理李某联系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李某坤，李某坤给了李某波电话，临
朐某混凝土公司安排财务人员携带运输单到工地
板房对账，现场有李某波、张某玉，李某波安排
张某玉对单子，李某波审核数量，张某玉在对账
员处签字，李某波在对账单上书写“已核对数
量”。
　　临朐某混凝土公司李某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
录显示：双方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添加微信好友，
并就混凝土型号、报价、付款方式、发票开具等
问题进行了洽谈； 2023 年 6 月 8 日，李某发微信
询问商混款付款问题，刘某回复“好的”，并提
供了付款计划； 2023 年 6 月 24 日，李某发微信询
问付款情况，刘某回复“大约四五天”； 2023 年
7 月 5 日，李某发微信称下午去对账。
　　 2024 年 3 月 20 日，某仲裁委员会就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与辛某社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作
出裁决书。在认定事实部分，刘某多次在辛某村
1 号楼、 2 号楼沿街楼项目微信群内发送项目通
知、复函；辛某村 1 号楼、 2 号楼沿街楼项目监
理例会多期会议纪要显示，施工单位与会人员包
括柏某营、徐某、倪某培、李某波、范某、李某
坤、刘某等人。
　　通过法院办案系统关联功能检索发现，在同
法院立案的(2024)鲁 0724 民初 760 号临朐县某建筑
设备租赁部与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租赁合同案件
中，关于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辛某村沿街 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7 月 9 日租赁费的对账单，张某玉、
李某波均已签字；关于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辛某
村沿街 2023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回拉费用的对
账单，张某玉、李某波也均已签字。
　　另查明， 2024 年 3 月 12 日，山东某建设工程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某，而张某系张某玉的
父亲。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案
涉对账单的效力认定问题。
  通过临朐某混凝土公司李某与刘某的微信聊
天记录，结合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事实认
定中关于刘某等人员的身份表述，可以认定刘某
系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的代表，李某坤、李某
波、柏某莹、徐某、范某亦为山东某建设工程公
司人员。其中，刘某参与了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
的协商、订立、对账、付款等工作。
　　临朐某混凝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记载的混
凝土运送日期、型号、数量、施工方式与发货单
中的记载一致；对账单中的混凝土型号价格与双
方签订的《潍坊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的
价格，以及双方变价后签订的《预拌混凝土购销

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一致；对账单中载明的山东
某建设工程公司付款时间、金额亦与庭审查明的
事实一致。
　　结合刘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特别是
“ 2023 年 7 月 5 日李某发微信给刘某：‘刘总，
下午我们财务去你们工地对账，顺便把合同带回
来吧。合同在工地吗？’”的内容，可以证实临
朐某混凝土公司与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之间有对
账意思表示并实际对过账，这与庭审中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陈述双方一直未对账相悖。
　　在本院审理的临朐县某建筑设备租赁部与山
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临朐县
某建筑设备租赁部提供的对账单系由张某玉、李
某波签字认可，形成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30 日。从
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看出，山东某建设工程
公司完全认可了张某玉、李某波签字捺印的证
据。而本案中，临朐某混凝土公司提供的三份张
某玉签字的对账单形成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7 日、
6 月 6 日、 7 月 5 日，与 2023 年 7 月 30 日的对账
单系同一时期形成，即张某玉在该时期一直从事
相应的对账工作。但是，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在
本案中却并不认可张某玉、李某波系其工作人
员，且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
　　临朐某混凝土公司与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签
订的《潍坊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中约定，山
东某建设工程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与临朐某混
凝土公司进行混凝土供应数量核对，且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指定的代表应在每车运输单上签名，
运输单一份由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留存，其余由
临朐某混凝土公司留存。本案中，对临朐某混凝
土公司提供的发货单，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只对
柏某莹的签字认可，其余一律不认可。但根据庭
审查明的事实，徐某、范某亦为山东某建设工程
公司人员，其在运输单上的签字应视为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已收到了相应的混凝土，即柏某莹的
签字存在他人代签的情形。本案中，山东某建设
工程公司虽辩称对非柏某莹签字的运输单不予认
可，但一直未提供其手中的对账单予以核实，这
与常理不符。
　　综上，结合庭审中临朐某混凝土公司陈述的
对账经过(三次对账张某玉均出现在山东某建设工
程公司工地上)以及临朐某混凝土公司与山东某建
设工程公司达成的补充协议，加上张某玉系张某
的女儿这一事实，张某玉系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
人员具有高度盖然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即使
张某玉没有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的明确授权，临
朐某混凝土公司亦基于合理信赖，有理由相信张
某玉能代表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进行对账并签
字，且因此产生的责任由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承
担，即由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向临朐某混凝土公
司支付剩余混凝土欠款。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临朐某混凝土公司的诉
讼请求。山东某建设工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主要涉及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收货
方指定的混凝土签收人员不在现场，而由他人代
签；且对账时，收货方未在对账单上盖章，仅由
工作人员签字；又因该工作人员身份无法确认，
诉辩双方各执一词，且各自陈述均具有一定可能
性，由此引发了对于非指定签收人签收的对账单
是否有效的争议。本案中，法院在认定对账单的

效力时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以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作为裁判依据，有
法可依，且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人民群众的
普遍认知。
  《民法典》规定，在合同履行中，当事人就
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据相关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可以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在本案中，法院考虑到同时期该公司在法院
调解的案件中也由此人进行对账，这一行为构成
了较为稳定的交易习惯。从法律层面来看，当事
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在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被认定为交易习
惯。这一交易习惯的存在，使得此次对账行为更
具合理性与可信度。因为过往的交易行为表明，
该公司认可此人参与对账，这符合双方长期以来
形成的交易模式。所以，从交易习惯角度，增加
了对账单作为有效付款凭证的可能性。
　　二、职务代理关系的认定，依托于多维度证
据链条的相互印证。
  从行为主体身份确认方面来看，同时期公司
认可同一人员参与对账，且仲裁裁决文书也确认
了签字人员的公司身份，这为签字行为系职务行
为奠定了基础。即便存在签收代签、缺乏书面授
权等形式瑕疵，但结合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交易
习惯，如以往交易中对类似签字方式的默认以及
未提出异议等事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
证明签字人在客观上存在代表公司处理交易事务
的外观表象，符合职务代理中“职权范围内事
项”的核心要件。
　　三、瑕疵证据的关联性补强与反证弱化对证
明力的影响。
　　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发货单虽存在
形式瑕疵，如并非指定签收人签字、工作人员身
份存疑，但同时期仲裁裁决书显示，发货单上签
字人员是该公司工作人员。这一证据与本案发货
单形成关联与印证，增强了证据的证明力。此
外，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对账单签字人员系父
女关系，且被告公司有能力协调其出庭却未到
庭。虽被告未出庭不能直接认定某事实，但依据
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这一情况会影响法官对证
据整体证明力的判断，从侧面降低了公司反驳证
据的可信度，进一步强化了发货单和对账单作为
有效付款凭证的证明力。
　　四、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在证据权衡
中还原商业交易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定了高度盖然性的
证明标准，即：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
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
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
和陈述均存在一定可能性，法院综合同时期对账
习惯、被告未出庭以及仲裁裁决书关联证据等多
方面因素，运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发货单和
对账单是有效的付款凭证。这种认定方式在证据
并非确凿充分的情况下，通过综合权衡各种因
素，使认定的法律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保
障了司法裁判的公平与公正，维护了正常的商业
交易秩序。

王明旺 张晓杰

非指定签收人签收的对账单

效力如何认定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8 月 2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代垫
费用

担保人
债权转让合同
编号

1
青岛润天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9990000 . 00 2627054 . 24 78503
抵押人生蕊、王旌、王旗，保证人生
蕊、王旌

青农商（市南）
债转字（2025 ）
第 011 号

2
青岛汇融
运通商贸
有限公司

2990000 . 00 488282 . 26 21284
保证人为青岛荣盛旌旗商贸有限公
司，青岛润天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生
蕊，生寿刚，王旌

青农商（市南）
债转字（2025 ）
第 012 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 年 8 月 22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代垫
费用

担保人
债权转让合同
编号

1
青岛华海
纸业有限
公司

70510853 . 51 1413631 . 02 0

抵押人山东天安置业有限公司、李
生；保证人：山东天安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华海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华方水
务有限公司、威海华海中水技术有限
公司、李生、李刚、李明、王建绩、王昶

青农商（市南）
债转字（2025 ）
第 013 号

2
青岛豪联
盛实业有
限公司

430535899 . 98 4234765 . 93 0

抵押人山东天安置业有限公司、李
生；保证人：山东天安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华海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华方水
务有限公司、威海华海中水技术有限
公司、李生、李刚、李明、王建绩、王昶

青农商（市南）
债转字（2025 ）
第 014 号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详
见公示清单)，转让方(含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
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
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拍卖行业 AA 级企业

天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对废旧管道、补偿器、阀

门等检修废料进行公开拍卖。

　　凡有意竞买者，须持有效证件在拍卖

会前两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登记竞买手续，

并交纳一定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不成，如

数退回不计息)。

　　报名截止时间：202 5 年 11 月 6 日

18 时

　　拍卖公司地点：滕州市府前西路 9 号

　　联系电话：0632-5582649 5570389

　　企业网址：www . sdthpm . com

   　　山东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房屋产权方登报说明
  我是杨德亮，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姚家

街道奥体中路南坤顺路公建 1 号楼 13 号

燕山新居房屋产权归我本人所有，现本人

通知济南历下麦得福包子快餐店，燃气号

为 1400587432 于 3 日内与我共同到山东

港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办理燃气设施产

权过户手续，逾期不到，可视为济南历下

麦得福包子快餐店放弃燃气设施所有产

权，由此引起的任何燃气产权纠纷均由登

报方承担，与山东港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无关。

  特此说明。

        杨德亮

         2025 年 10 月 31 日

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省阳信梨都风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联合公告
　　 2025 年 6 月 1 日，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阳信国投公司)与山东省阳信梨都风情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下称梨都风情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阳信国投公司已将其享有的对附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含相关费用，见阳信县人民法院(2024)鲁 1622 民初 603 号判决书)，依法转让给了梨都风情公
司。特此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各方。山东省阳信梨都风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要求附表
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各方，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省阳信梨都风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和相应的担保责任、相关费用的支付义务。特此通知。
      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阳信梨都风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9 日

　　附表：1、标的债权明细　　截止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1 日

2、联系人及电话　阳信国投公司：联系人：吴先生，电话：15615430231 　梨都风情公司：联系人：范女士，电话：18305435711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本 金 金 额
（单位：元）

利息 担保人情况

1

山东佳
和面粉
有限有
限公司

5860000

以 6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按照年利
率 24% 计算；以 6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计算；以 586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被告山东佳和面
粉有限公司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

该笔债权由山东省阳信县华
昌油棉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山东佳和面粉有限公
司所有的面条生产线一条及
相关配套设备、面条生产车间
提供抵押担保。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61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青大支行)个借字

(2025)年第 01-046 号、(青农商

城阳青大支行)个借字(2023)年

第 01-131 号《个人借款合同》

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

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

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崔

增贤、董支柱、青岛新沃集成

家居有限公司、青岛玉皇岭酒

业有限公司等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8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 青 农 商 城 阳 支 行 ) 流 借 字
(2024)年第 02-046 号、(青农商
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 )年第
02-07 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
现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
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
青岛北帝洲实业有限公司、青
岛北洲集团有限公司、许彩
虹、许刚、周相明、胡伟娟、许
宝球等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
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编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

(2025)第(059)号]，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年

第 02-05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依

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

现联合公告通知青岛北洲商贸有

限公司、青岛北洲集团有限公司、

许刚、胡伟娟、许宝球等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

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

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简称转让

方)与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

让合同》[编号：青农商(城阳)债转

字(2025)第(057)号]，转让方已将其

在(青农商城阳马家台支行)流借字

(2024)年第 02-003 号《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

现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

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青岛方显

商贸有限公司、万思显等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

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

生效文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2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 青 农 商 城 阳 支 行 ) 流 借 字

(2024)年第 09-010 号、(青农商

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 )年第

09-01 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

现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

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

青岛金德兰工贸有限公司、青

岛河套中筑置业有限公司、徐

正辉、丁金钰等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

与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 编 号 ：青 农 商( 城 阳 ) 债 转 字

(2025)第(056)号]，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东城支行)流借字(2024)

年第 02-05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

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

方现联合公告通知青岛沃柏斯智能

实验科技有限公司、张学亮、李慧等

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

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

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

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阳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青农商(城

阳)债转字(2025)第(060)号]，转让方已将其

在(青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年第 02

-047 号、(青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

年第 02-048 号、(青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

(2024)年第 02-056 号、(青农商城阳支行)

流借字(2024)年第 02-065 号《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

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

联合公告通知青岛旭健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北洲集团有限公司、许刚、胡伟娟、

许宝球、胡宝旭、段孝虎、周相明等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债

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

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5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西城支行)流借字

(2024)年第 012 号《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

利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

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

通知业之峰模型设计(青岛)有

限公司、赵金枝、阳勇等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

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

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

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清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

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0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城北支行)流借字

(2024)年第 02-010 号《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

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

公告通知山东嘉为■达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孙爱丽、金南

洙等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

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

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清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

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4)号]，转让方已将其在(青

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年

第 09-012 号、(青农商城阳支

行)流借字(2024)年第 09-013 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之

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

方现联合公告通知青岛志安

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青岛河

套中筑置业有限公司、安忠

波、韩洪艳等债务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

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1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 青 农 商 城 阳 支 行 ) 流 借 字

(2024)年第 02-059 号《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

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

公告通知青岛臻帝一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高祥青、周晖等

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

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

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少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青农商(城阳)债转字(2025)

第(053 )号] ，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上马支行)流借字

(2024)年第 02-004 号《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

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

公告通知青岛亿鸣塑业有限

公司、刘贝、王成松、张元杰等

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

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

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

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

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

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序

号
借款人担保人 个人经营性借款合同 本金最高额抵押合同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 李力明
李力明、

安妮

编号：2021 年日银青岛

个经借字第 1227009 号

编号：2021 年日银青岛

高抵字第 1227010 号

编号：2021 年日银青岛

高保字第 1227011 号

序号借款人 本金 利息 代垫费用担保人 债权转让合同编号
1 万昌利1119078 . 50 31082 . 79 11510 . 00 抵押人万昌利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8 号

2 杨芳 1023645 . 07 8929 . 86 0 . 00 抵押人杨芳、保证人杨润根、熊新兰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6 号

3 张梦华3253997 . 91 69700 . 83 0 . 00 抵押人张梦华、保证人王波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3 号

4 张衣绚1731210 . 25 62567 . 29 25629 . 00 抵押人张衣绚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4 号

5 徐培培1822729 . 97 43231 . 52 0 . 00 抵押人徐培培、保证人邱洋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5 号

6 王丽 6512000 . 00 323494 . 45 63626 . 00 抵押人王丽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1 号

7 刘立侠821039 . 63 28199 . 78 16875 . 00 抵押人刘立侠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2 号

8 杨慧杰989262 . 64 35658 . 83 0 . 00 抵押人杨慧杰 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10 号

9 张迪 2455671 . 54 5604 . 74 0 . 00 共同还款企业青岛塞夫提机电有限公司青农商（市南）债转字（2025 ）第 009 号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以下简
称转让方)与青岛世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详见公示清单)，转让方(含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
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　青岛世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9 月 5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阳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

与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 编 号 ：青 农 商( 城 阳 ) 债 转 字

(2025)第(049)号]，转让方已将其在

(青农商城阳支行)流借字(2024)年第

01-00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

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

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

公告通知青岛旭日红升建材有限公

司、邱妮娜、顾旭义等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

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阳支行

  青岛少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1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判决文书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

算责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等

生效文书为准。

　　李力明、安妮：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
支行与债权受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日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将其对李力明、安妮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青青岛
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据此，请借
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变更工资卡、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公告清单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债权转让公告


